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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2         证券简称：科大智能        公告编号：2018-069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签署战略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业务合作协议》是基于双方产业互补优势，双方拟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期限内，双方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扩展本协议合

作范围，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加以确认。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产生直接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四、重大风险提示”

之“3、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相关情况”。 

一、 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世纪贸易”）依托自身全球电

商平台领军企业的背景，作为国内智能物流系统的提供商，具有强大的物流系统

覆盖能力，并积极研发创新运用各种智能物流设备引领提升自身的物流系统智能

化水平；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大智能”）作为

国内智能制造和智慧物流的领先企业之一，在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生产、检

测包装、物流机器人等智能专机设备设计和规模制造、智慧工厂工业物联网和仓

储自动化系统等软件开发和整体系统集成实施维护运营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基于双方产业互补优势，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与京东世纪贸易签署了《战

略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双方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

在大宗消费品供应商制造智能化升级、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和智慧物流仓储解决方

案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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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 C座 2层 201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 

注册资本：139,798.5564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7年 4月 20 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批发兽药；道路

货物运输；机器人生产与组装；计算机软件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基础软件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软件开发、软件设计；

机器人的研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设备安装、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机械

设备、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体育用品、百货、邮票、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家具、金银

珠宝首饰、避孕器具（避孕药除外）、新鲜水果、蔬菜、食盐、饲料、花卉、种

子、装饰材料、通讯设备、建筑材料、工艺礼品、钟表眼镜、玩具、汽车和摩托

车配件、机器人、仪器仪表、卫生洁具、陶瓷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摩托车、

智能卡、化肥、农药、牲畜（不含北京地区）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零售、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业务；摄影服务；仓储服务；会议服务；提供劳务服

务（劳务派遣、劳务合作除外）；经济信息咨询；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及中

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培训；代收燃气费、水费、电费；火车票代

理；委托生产电子产品；委托生产照相器材；委托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委托生产家用电器；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从事机动车公共停车经

营管理服务；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拍卖（不含文物）。（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批发兽药、道路货物运输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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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说明：2018年7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明松先生与

宿迁京东新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京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宿迁京东拟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黄明松先生持有的公司

36,491,02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办理申请。 

京东世纪贸易与宿迁京东均受同一主体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京东世纪贸易为公司的关联方。除此之外，京东世

纪贸易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京东世纪贸易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3、本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1、自本协议签署后，集团公司（指科大智能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全

资子公司、控股公司、以及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实体）将京东（指JD.com, Inc.

及其控制（包括协议控制）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京东世纪贸易、宿迁京东）

作为合作领域的首要且最优先合作伙伴，在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方面，

优先支持京东业务需求，与京东联手开发细分大行业的智能制造和智慧物流业

务。京东将集团公司作为上述两个领域内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合作伙伴。 

2、自本协议签署后，在保护和尊重对方核心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前提下，

双方将联手在京东电子商务平台供应商中酒类饮料、药品食品、化妆品、婴幼儿

用品、家电、办公设备、建材家具、服装、运动用品等门类供应商中选择若干个

细分行业企业作为示范企业，通过对示范企业的制造和物流体系的智能一体化升

级改造以及对该等行业生产工艺和物流体系的深入研究应用，打造行业标杆；双

方还将积极探索包括融资租赁等应用推广模式，在前述选定的细分行业进行深耕

扩大应用，并在未来择机逐步增加开拓新的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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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内容 

1、针对本协议约定的双方联手选定、开发的细分大行业的智能制造和智慧

物流业务，双方将探索成立合资公司形式或以其他形式提供智能工厂和智慧物流

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设计、产品供应和系统实施运营、并进行消费品工业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应用业务，通过优化升级供应商的研发制造和供应服务体

系，缩短其研发供应周期，并降低其产品制造和服务成本，提升其产品盈利能力，

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2、自本协议签署后，集团公司还将利用自身的工艺制造和实施运营服务体

系，积极为京东既有智能物流设备和物流建设项目提供生产制造和系统实施运营

服务，具体服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集团公司通过与京东签署供应商合作协议，以ODM/OEM模式整合作为京

东的供应商提供服务； 

（2）集团公司通过与京东签署技术开发合同或产品研发合同，以外包代研

或共同研发模式参与京东部分新型机器人产品（产品线）/现有机器人产品升级

的订制研发和生产制造业务。 

3、自本协议签署后，集团公司依据与京东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或产品研发

合同等与合作领域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定制有关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无

论该等合同签署于本协议之前或之后），就京东委托集团公司开发、定制合作领

域产品过程中的、除集团公司知识产权以外的所有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包

括但不限于物流相关部分的专利，如载具设计、货物装载方式、卸货方式等）等

知识产权都应完全归属京东所有。 

4、京东委托集团公司开发、定制合作领域相关产品中涉及的集团公司已有

或已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集团公司知识产权”）归

集团公司所有，但双方应当在具体的委托开发合同中明确集团公司知识产权的范

围。就集团公司知识产权，集团公司同意授权京东在全球范围内、集团公司永久

且免除任何费用的许可使用权，委托集团公司开发的产品，京东公司可自行生产

或委托集团公司生产并提供服务，未经集团公司书面许可京东不应将包含集团公

司知识产权的定制研发产品的生产服务外包给集团公司竞争对手。但若京东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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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团公司知识产权从事与公司业务有竞争关系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则京

东应取得集团公司的书面同意，并同意向集团公司支付许可费用，集团公司同意

届时应给予京东最优惠的商业待遇（包括但不限于最优惠的许可费用和许可服

务）。在取得京东书面协议的许可下，集团公司可将京东委托开发的部分产品销

售与京东非竞争对手的相关合作方。 

5、集团公司同意，集团公司应以最优惠的商业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最优惠

价格及折扣、最优惠运输条款、最优惠送货期间等）（合称“采购优惠条件”）

向京东销售产品与服务，并确保京东享有的采购优惠条件优于集团公司给予任何

其他方的优惠条件。 

（三）合作期限 

本协议所规定合作事项的合作期限为京东持有科大智能股份期间（简称“合

作期限”）。本协议在合作期限内持续有效。合作期限终止后，合作期限内已开

展的业务并不当然终止，双方应继续妥善完成合作期内已经开展的业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基于本协议双方各自的资源和优势，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推动公司在大

宗消费品供应商制造智能化升级、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和智慧物流仓储解决方案等

领域内的技术研发和业务开拓，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巩固和提

升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内的行业领先优势，为公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产生直接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本协议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因履行合同而对

相关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未明确具体金额，未来各方将结合市

场与技术的客观情况，在本协议的框架约定下，针对具体事项形成商业合同。但

针对具体事项形成商业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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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明松先生及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蔡剑虹女士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也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

的计划。 

3、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相关情况 

协议名称 协议类型 披露时间 披露网址 进展情况 

《科大智能与复

旦大学关于共建

复旦-科大智能智

能机器人联合实

验室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2016年12

月27日 

http://www. 

cninfo.com.cn 
正常履行中 

上海永乾机电有

限公司与上海蔚

来汽车有限公司

共同签署的《换电

站项目战略合作

协议》 

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2017年2月

27日 

http://www. 

cninfo.com.cn 

截止2018年3月31日，永乾机

电与蔚来汽车已签订合同额

2,139万元，累计已实现销售

收入490万元。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京东世纪贸易共同签署的《战略业务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